
乐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文件

乐 昌 市 乡 村 振 兴 局
乐人社联〔2023〕2 号

关于印发《乐昌市 2023 年脱贫劳动力和边
缘易致贫户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以奖代补”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四个不摘”

的要求，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确保脱贫人口和边缘易致

贫户人口保就业、稳收入，鼓励我市脱贫劳动力就地就近就

业，增加家庭收入，根据《广东省财政厅等关于印发<广东

省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

知》（粤财农〔2021〕119 号）文件规定，研究制定《乐昌市

脱贫劳动力和边缘易致贫户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以奖代补”

工作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奖补对象和条件

(一）奖补对象：脱贫劳动力和边缘易致贫户劳动力（原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和边缘易致贫户劳动力：指男性 16-60

周岁，女性 16-55 周岁的劳动力，下同)；



（二）奖补条件：自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间，

在乐昌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就业 3 个月及以上，且每月工作时

间不低于 15 天的脱贫劳动力和边缘易致贫户劳动力。

二、奖补标准和补贴期限

就地就近就业期间每月奖补 200 元/人，奖补总额最高

不超过 1000 元/人。

三、申请人应提交材料

（一）乐昌市就业“以奖代补”补贴申请表(详见附件

1)；

（二）劳动合同、劳务协议或用工证明(加盖用人单位

公章)；

（三）符合条件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

（四）“一卡通”银行账户复印件。

四、受理审核部门填报材料

（一）乐昌市___镇（街道）___村 2023 年度就业“以奖

代补”补贴明细表（详见附件 2）；

（二）乐昌市镇（街道）2023 年度就业“以奖代补”补

贴明细表（详见附件 3）；

（三）乐昌市镇（街道）就业“以奖代补”补贴汇总表

（详见附件 4）；

（四）镇、村公示图片(远近图各一张)；

（五）镇(街道)班子会议纪要；

（六）资金申请使用计划；

（七）乐昌市专项资金支付申请书。



五、申报程序

（一）申报。由脱贫劳动力和边缘易致贫户劳动力以户

为单位向村委提出申请。

（二）受理。村委受理申请资料后，对脱贫户劳动力和

边缘易致贫户劳动力身份、就业情况进行核实，核验无误后，

在《乐昌市就业“以奖代补”补贴申请表》加具受理意见并

填写《乐昌市镇（街道）村 2023 年度就业“以奖代补”补

贴明细表》，将相关材料报镇（街道）审核。

（三）审核。由镇（街道）农办对村级提交的申请资料

进行审核，在《乐昌市就业“以奖代补”补贴申请表》上加

具审核意见，并汇总填写《乐昌市镇（街道）2023 年度就业

“以奖代补”补贴明细表》。

（四）审批。经镇（街道）班子会研究审核无异议后，

村委、镇（街道）政府（办事处）同步公示 10 日（公示内

容包括脱贫户户主和边缘易致贫户户主姓名、务工人员姓名、

务工时间、奖补标准、奖补金额、公示起止时间）。公示无

异议后，由镇（街道）政府（办事处）进行审批，所有资金

申请资料镇（街道）农办要做好存档备查工作。

（五）列支程序。申请资料经镇（街道）完成审核、审

批流程后，填制《乐昌市专项资金支付申请书》，将受理审

核部门填报材料一并提交市人社局，由市人社局和乡村振兴

局汇总后，按程序将列支资金下拨相关镇（街道），由镇（街

道）将奖补资金发放到脱贫户和边缘易致贫户银行账户。

六、其他



各镇（街道）政府（办事处）是开展就业“以奖代补”

工作的责任主体单位，负责协调好各部门、驻镇（村）工作

队和村两委干部认真履职尽责，严格把关，对工作不负责任，

造成虚报冒领的，将追回奖补款项，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各镇（街道）应在 2023 年 8 月 30 日前完成资金申请，

并在 9 月 30 日前把奖补资金发放到户，如有疑问由市人社

局、市乡村振兴局负责解释。

（联系人：市人社局曾秋坚，电话 5560882 ；市乡村振

兴局林含辉，电话：5553202）

附件：1.乐昌市就业“以奖代补”补贴资金申请表

2.乐昌市镇（街道）村 2023 年度就业“以奖代

补”补贴明细表

3.乐昌市镇（街道）2023 年度就业“以奖代补”

补贴明细表

4.乐昌市镇（街道）就业“以奖代补”补贴汇总

表

乐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乐昌市乡村振兴局

2023 年 5 月 30 日



附件 1：

乐昌市就业“以奖代补”补贴申请表

（此表一式二份，镇（街道）、村各一份）

户主姓名 家庭人口 户码

家庭住址 镇 村 组

户主身份证

号

开户行

银行账号

户主承诺

本人承诺所填内容及提供的所有资料均属真实、无误，如有虚假，愿承担一

切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姓名
就 业

时 间

奖 补 标

准（元）

奖补金额

（元）
就业单位 联系电话

合计

申请人员类别（脱贫劳动力、边缘易致贫户

劳动力）

驻镇（村）工作组（队）

签名

镇（街道）驻村

领导签名

申请资金 仟 佰 拾 元（￥ ）

村委会核实意见 镇（街道）审核意见

村委会主任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乐昌市镇（街道）村 2023 年度就业“以奖代补”补贴明细表
行政村（盖章） 年 月 日

序

号

户主

姓名

户补助

金额（元

务工人

员姓名

性

别

年

龄
身份证号码

人员类别（脱贫

劳动力、边缘易

致贫户劳动力

就业时间

（yyyymm-yyyymm)

奖补金

额（元）
就业单位 联系电话

以上合计：补助户数户人，补贴金额元。（此表一式二份，镇（街道）、村各一份）

经办人： 复核人： 负责人：



附件 3：

乐昌市镇（街道）2023 年度就业“以奖代补”补贴明细表
镇（街道）（盖章） 年 月 日

序

号

户主

姓名

户补助

金额（元

务工人

员姓名

性

别

年

龄
身份证号码

人员类别（脱贫

劳动力、边缘易

致贫户劳动力

就业时间

（yyyymm-yyyymm)

奖补金

额（元）
就业单位 联系电话

以上合计：补助户数户人，补贴金额元。（此表一式三份，镇（街道）、市人社局、市乡村振兴局各一份）

经办人： 复核人： 负责人：



附件 4：

乐昌市镇（街道）就业“以奖代补”

补贴汇总表

申报单位（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行政村 奖补户数 奖补人数 奖补金额 备注

填表人（签名）：

镇（街道)

审核部门

核实意见
经办人（签名）：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镇（街道）

审批意见：
经办人（签名）：

审批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三份，镇（街道）、市人社局、市振兴局各一份）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乐昌市财政局

乐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30 日印发


